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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农业是漳州的优势产业, 加强漳台农业

合作, 发展现代农业是漳州发挥优势的举措

所在, 而引进台资创办农业企业是加快两岸

农业合作的关键。随着漳台农业合作向深层

次领域发展和台湾某些农业产业向岛外转

移, 大量的台商到漳州开发山海资源, 创办

农产品加工企业。在土地使用问题上, 一方

面, 引进外 (台) 资加快发展是基本国策, 尤

其是农业对外引进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,

从漳州对台农业合作中可以看出, 已批办的

387 家台资农业企业已成为农业先进生产力

的幅射源, 对漳州现代农业发展起着巨大的

作用,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, 引进台资农

业企业仍然是对台农业合作的重点。另一方

面, 农业项目占地面积大, 单位土地资金容

量小, 收益期长, 而土地又是最基本的生产

资料, 是农民最靠得住的生活保障。如何处

理好吸引台商到漳州投资办厂, 发展现代农

业, 从用地形式、地价、用地期限给予优惠,

又要考虑到合理使用土地, 给农民留有生产、

生活空间; 同时, 又要坚持项目带开发, 防

止圈地炒地皮, 造成土地闲置浪费, 提高土

地产出率等等这些问题, 是我们在从事对台

农业合作中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。

一、漳台农业合作中土地利用的特点

11 大部份合作项目使用了山坡地、沙

地、滩涂、内陆水面

现有 387 家台资农业企业中, 种植业 76

家、占 1916% , 养殖业 (水产、畜牧) 87 家、

占 2215% , 农产品加工业 224 家、占 5717% ,

这些项目 80% 以上都使用了上述类型的土

地。

21 农业综合开发、旅游观光休闲农业合

作项目使用耕地较少

现有 169 家台资农业种养项目、休闲观

光农业项目基本上都是办在山坡地、沙地、滩

涂地。如漳浦德全高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, 在

漳浦长桥农场租赁山坡地 650 亩, 种植台湾

优质番石榴、芒果、洋香瓜等水果, 采用台

湾的设施和技术培育玫瑰、菊花等鲜切花品

种, 去年投产以来, 产品供不应求。鲍鱼工

厂化养殖是台商到漳州投资的新兴产业, 全

市已批办台资养鲍企业 10 家, 占地面积近

1000 亩均利用沿海的沙滩地辟沙建池办企

业。如漳浦佛坛镇利用沿海沙滩地引进台资

鲸湖水产开发公司等 3 家养鲍企业, 成为规

模化、标准化、集约化的鲍鱼养殖地。

31 农产品加工企业自身建设与原料基

地建设耕地需求量大

漳州现有的 224 家台资农产品加工企业

多数使用耕地、农地, 按每个企业 40 亩计,

占用土地面积可达到 1 万亩, 如果按原料基

地计算, 那么台资农产品加工企业所使用的

土地面积要超过 30 万亩以上。

41 漳台农业合作, 使单位土地产出率大

大增值

通过引进市场适销对路的农业良种、速

生栽培技术和优化的栽培模式, 使单位土地

面积产出率大大增值, 如龙海市由于引进高

复种指数模式, 反季节栽培技术, 彻底改变

了过去单一的“稻稻麦”轮作模式, 大大提

高了农业的种植效益, 1997 年冬季全市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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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1 万亩, 供应全市 12 条速冻生产线加工

出口农产品 12 万吨, 一亩一季增收 2000 元。

农民在利益的驱动下, 大面积种植台资企业

所需的原料, 将土地通过市场与台资企业形

成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
二、漳州台资农业企业用地形式及分析

目前, 漳州台资农业种养企业, 取得土

地使用权形式主要有: 出让经营、租赁与承

包经营、土地入股经营等三种形式。

11 出让经营

即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征用后再出让给用

地者, 用地者在向政府交纳出让金后, 政府

发给企业土地使用权证书。土地出让的特点

是土地使用经营权转移, 即由集体转为国有,

再由国家让给用地者。是一种“一锤子”买

卖。对企业来说, 支付的用地费多 (评估费、

耕地开发基金、耕地占用税、城市配套费、土

地收益金等) , 前期投资大, 办证手续繁琐,

如果涉及到耕地保护区的还要报省政府审

批, 但土地开发后, 土地及地面上种植长年

生作物可作为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; 这对农

村集体和农民而言, 意味着永久性失去土地

使用权, 且只能一次性得到部份的安置费和

赔青费, 所得到的土地费, 用的好, 可以壮

大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, 用不好会出现“吃

祖宗饭, 断子孙路”。目前, 采用这种形式的

台资企业占不到 10% , 主要是一些占地少的

畜牧业、养鲍业企业。

21 租赁及承包经营

是企业与村或农林场等拥有土地使用经

营权的单位签订土地租赁、承包经营合同, 取

得土地使用权, 有的还经公证机关监证。特

点是用地手续简便、规费少, 集体、农民也

比较容易接受, 没有失地感。不足的是土地

开发后, 企业不能将其做为资产抵押, 政府

没有发给土地使用权证书, 台商有所顾虑。以

这种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, 一般租期在 30-

50 年, 租金的支付形式主要有两种, 一种是

以货币形式一次性或分期付款, 另一种是以

实物 (谷子) 形式逐年或分阶段收取租金。租

赁或承包, 集体和农民这方, 虽然在合同期

内失去土地使用权, 但是, 如果发生企业不

能履约, 村或农民可以收回土地。漳州市

80% 的台资农业种养企业采用这种方式。在

漳州闽南花卉走廊落户的 13 家农业台资项

目都是采用租赁或承包取得土地使用经营

权。如台商林先生 1996 年以承包方式向漳浦

县长桥镇东升村租用山坡地及部份低产田

110 亩, 合同规定租期 30 年, 一次性每亩付

给村租金 9000 元, 种植从台湾带来的绿化苗

木、热带兰花等花卉品种。

31 土地入股经营

是指土地使用权折资以资产形式与台商

合作经营, 或者是按土地产出分利。这种方

式的特点是企业与农民或村集体建立利益共

同体。同时, 促使企业投资直接用于生产, 又

能较大程度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, 一旦发

生风险, 台商也不致于破产, 对维护台商经

营, 密切合作双方均有益处。而且随着企业

的发展壮大, 土地的自然增值, 就会出现“水

涨船高”, 农民也会受益, 问题是要共担风险,

在利益分配上比较麻烦。但从总体上看, 以

土地资产经营取得土地使用权, 在漳州台资

农业项目中逐渐被采用, 这是一种值得提倡

鼓励的用地形式。如台商在漳浦县湖西乡创

办的同正食品有限公司, 生产加工蜜饯、果

脯, 又承包山坡地 2600 亩种植水果。合同规

定由企业负责果园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投

资, 乡办林场提供 2600 亩山地 (其中 700 亩

为老果园) 作为股金与台商合作, 果园经营

管理权为“同正食品有限公司”。5 年后, 原

有老果园改造的收益实行“四六”分成 (即

林场收入为 40% , 台商收入 60% ) ; 新果园

收益实行“二八”分成。这使企业、林场、农

民成为“利益共同体”, 结果是企业发展了,

林场和农民也都有了收益。

三、漳台农业合作项目用地的几点意见

漳台农业合作中土地使用的原则仍然要

坚持“同等优先, 适当放宽”, 继续鼓励台商

投资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先进农业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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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鼓励台商参与开发使用荒山、荒滩、

荒水　审批从快, 价格从优, 或者建立台资

农业企业用地登记备案制度。

21 鼓励土地资产经营或租赁、承包经营

　对于台资农业种养项目不改变或基本不改

变土地用途的独资、合资项目, 鼓励采用土

地资产经营或租赁、承包取得土地使用权, 在

审批上, 可在土地管理部门建立项目用地备

案制度, 也可以由土地部门发给土地资产经

营或土地租赁、承包使用证, 目的是让台商

放心。

31 逐步规范用地价格和期限　从调查

的 66 家台资农业企业情况看, 地价和租期差

异明显, 同一种土地地价相差几倍到几十倍。

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要掌握三个原则: (1)价

格标准, 略高于土地产出率或可参照当地农

民承包基数, 同时, 要考虑到物价指数等因

素, 适度递增; (2) 租金支付形式, 可以一

次性支付, 也可以分期分批支付, 鼓励采用

“闽南花卉走廊”的做法即以稻谷方式逐年递

增收租; (3) 租期, 对台商租赁、承包投资

经营种养业的山坡地、沙滩地, 一般掌握在

30 年, 到期可以延长。耕地或水田 (耕地保

护区除外) 一般掌握在 5 年左右, 有的还可

适当缩短, 对种植蔬菜等短期作物, 提倡一

年一定。这样风险小, 农民也易接受。

41 合理控制用地总量　投资规模大, 具

有特色的农业项目, 用地面积可大一些; 对

于发展良种的项目, 在批地、办证、价格方

面给予更优惠。允许农业项目建设生产管理、

生活服务设施, 其性质按农业用地管理, 标

准按承包地的面积: 500 亩以下的 3% , 501

亩到 1000 亩以下的 2% , 1001 亩以上 1% ,

总量控制在 20 亩以内。

51 探索建立乡、村两级土地专用基金　

在财政或银行设立专户, 实行乡管帐村管钱,

统筹使用和分配土地出租收入的资金。土地

基金专项用于生产性开支, 用于壮大集体经

济、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投入, 任何单位或

个人不得挪为他用。
(本文作者分别系市农经委副主任、科长)

调研组在南靖县考察引进的台湾白背毛木耳产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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